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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自治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監督機關為辦理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年度業務績效評

鑑（以下簡稱績效評鑑）作業，應組成績效評鑑會（以下簡稱評鑑會）。 

評鑑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市市長指

派監督機關人員兼任；其餘委員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聘（派）之；改聘（派）及

補聘（派）時，亦同： 

一、有關機關代表。 

二、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 

三、社會公正人士。 

前項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總人數二分之一。 

評鑑會會議決議事項，以監督機關名義行之。 

評鑑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三條 評鑑委員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派）一次。但前條第二項第一款之委員，隨其本

職異動改派，且不受續派次數限制。 

評鑑委員因故出缺時，由監督機關於二個月內補聘（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為止。 

第四條 評鑑委員應遵守迴避原則；其迴避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

定辦理。 

評鑑委員及參與績效評鑑相關人員，因執行評鑑工作而知悉或持有之各項資訊，應

負保密義務。 

第五條 評鑑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人請假或因故未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請假或因故未能行使職權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 

評鑑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 

前項應出席或已出席委員人數之計算，不計入應迴避或已迴避之委員。 

評鑑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但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委

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第六條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業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本中心人員年度業務績效獎勵具體額度之建議。 

六、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評鑑內容、項目及指標，以具備代表性、客觀性、量化性、挑戰性及鑑別度等

特性為原則，並得納入內部控制與稽核作業重大缺失，人事、採購、經費運用等內

部管理事項重大違失情形及服務對象滿意度之評估等事項。 

第七條 績效評鑑以書面評鑑或實地訪視方式辦理。本中心應提供評鑑所需資料，並配合相

關評鑑作業。 

前項實地訪視，應經評鑑會會議決議後辦理；實地訪視時，並應有評鑑委員三人以

上出席。 

第八條 績效評鑑之辦理程序如下： 

一、自評：本中心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擬具績效評鑑自評報告送董事會，經董事

會通過後，於評鑑年度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陳報監督機關。 

二、複評：監督機關收受前款績效評鑑自評報告後，應交評鑑會辦理複評。評鑑會

複評時，參酌前款績效評鑑自評報告及其他相關資料，於評鑑年度次年四月三

十日前作成績效評鑑報告。 

三、核定：監督機關應於評鑑年度次年六月三十日前核定績效評鑑報告。 

四、本中心應於績效評鑑報告核定後二星期內，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主動公

開。 

監督機關應於評鑑年度次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就績效評鑑報告提交分析報告，送本

市議會備查。 

第九條 監督機關應參考績效評鑑結果，作為核撥本中心次年度經費、捐（補）助、基金提

撥與核定其所屬人員年度業務績效獎勵具體額度之參據。 

監督機關得限期命本中心就績效評鑑報告所列缺失事項改進，並納入次年之年度業

務計畫，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